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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府办〔2024〕14 号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口市琼山区低效地排查整治五年
行动工作实施方案（2024-2028 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凤翔街道办，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市资规

局琼山分局：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海口市琼山区低效地排查整治五年行

动工作实施方案（2024-2028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

实。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9 日

（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林维杭，电话：6586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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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低效地排查整治五年行动工作
实施方案（2024-2028 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

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工作要求，进一步盘活全区低效

用地，优化生产发展空间布局，提升资源保障能力，促进节约集

约用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61 号）以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文件

要求，结合我区农业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

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我区“即可恢复”“工程恢复”范围以外的园地、林

地、草地等土地资源进行全面梳理，精准识别并全面掌握全区低

效土地利用的现状及其成因。通过科学规划、政策引导与严格监

管相结合的手段，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有

力推动琼山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促进农业产业的效益提

升，切实保障农民收入的稳步增长。

二、组织领导

为加快推进低效地排查整改工作，成立区低效地排查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区政府分管农业（林业）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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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员单位：各镇政府、凤翔街道办，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

局、市资规局琼山分局。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专门负责组织调度、督

导指导、总结考核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农业农村局局长担任。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工作和职务变动的，由各单位分工继任者

接替，不再另行发文。

三、职责分工

各镇（街）负责辖区内疑似低效地的排查，低效地整治、发

动土地经营权使用人开展种植结构优化，引导农户合法流转、托

管，合作分成，使其土地适度规模化、集约化，提高土地的总产

值、增加值，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增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

区农业农村局负责低效地排查整改工作的技术培训，低效地

排查整改工作的组织调度，督导指导各镇（街）进行低效地整治、

优化种植结构调整，提高土地高产高效利用。

市资规局琼山分局负责提供开展低效地整治工作所需的基

础数据。

区财政局负责低效地排查整治资金经费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四、工作计划安排

（一）排查任务

亩产产值低于 3000 元为低效地，亩产产值 3000-5000 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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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效地，亩产产值高于 5000 元为高效地。全区疑似低效地图斑

2516 个、面积 77326 亩。其中凤翔街道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89

个，面积 2931 亩；龙塘镇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145 个，面积 7536

亩；云龙镇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250 个，面积 7358 亩；红旗镇

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225 个，面积 5417 亩；三门坡镇疑似低效

地排查对象 249 个，面积 5786 亩；大坡镇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305 个，面积 8389 亩；甲子镇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725 个，面

积 21160 亩；旧州镇疑似低效地排查对象 528 个，面积 18749

亩。

根据各镇街低效地排查情况，按照排查出低效地规模的按

2024-2029 年五年的整治任务开展。2024 年排查整治任务为面积

达 90 亩以上的 19837 亩疑似地块，2025 年排查整治任务为面积

达 40-90 亩的 19717 亩疑似地块，2026 年排查整治任务为面积

20-40 亩的 18876 亩疑似地块，2027 年排查整治任务达 10-20

亩的 18896 亩疑似地块，2028 年是经验推广年。

（二）外业排查

每年 1 月-3 月，各镇（街）对辖区内的疑似低效地进行排

查、填报外业信息情况，形成低效地排查工作底单台账。

（三）低效地整治

每年 4 月-10 月，各镇（街）开展土地整治，引导农户合法

土地流转、托管、合作等方式，优化种植结构调整，农业农村局

组建专班加强指导、技术培训、农经分析，指导市场开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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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招引优质高效产业试种测产，宣传推广，市资规局琼山分

局做好配合。要在 5 月底前完成引导鼓励种植结构调整，6-10

月期间为种植管护提供技术指导。

（四）审核验收

次年 1 月份，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对各镇（街）低效地整治

的成果进行审核验收、总结。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整改责任。各镇（街）要扛牢低

效地排查整改的主体责任，镇（街）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亲自

调度、亲自推动，周密部署，要专班专项推进，层层传导压实镇、

村等各级主体责任。对照年度目标任务，明确问题清单、责任分

工，有序推进低效地排查整治工作。

（二）强化措施保障，落实工作经费。低效农用地排查整治

工作涉及工作基础数据处理、图斑内业判别、其他技术单位对外

业任务进行下发及指导等费用。区财政局要积极统筹区级配套资

金，保障专项整改经费，具体经费以实际工作支出为准。

（三）加强督导检查，严格责任追究。区领导小组按照台账

式、清单式任务调度、统计、督办各镇（街）工作进展情况，并

及时跟踪提醒，各镇（街）要在 2 月 25 日前填报低效地排查外

业人员信息填报表（附件 3）到区农业农村局，以便尽快发放图

斑；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对未完成时序进度且排名靠

后的镇（街），按有关程序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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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宣传引导，稳妥防控风险。各镇（街）要加大

低效地排查整治的宣传解读，引导广大群众支持低效地排查整治

工作。工作中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加强风险评估，制定风险应

对预案，做深做细群众工作，避免发生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

件。

附件：1.琼山区各镇（街）低效地排查任务表（按规模分）

2.琼山区各镇（街）低效地排查任务表（按地类分）

3.琼山区各镇（街）低效地排查外业人员信息填报表

4.海口市琼山区低效地外业调查信息在线填报表格

5.海口市琼山区低效地排查整改完成情况统计表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9 日印发


